
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竞赛规程

（成年组）

一、主办单位：天津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天津市体育局

三、时间地点

2022年 11月 18日至 20日

武清体育中心体育馆

四、参赛单位

（一）以市各委、办、局、各行业体协、区、高校（在职职工）、

国有企业（总公司）及外资企业等为参赛单位。

（二）各参赛单位在各项目的比赛中只能选派一支代表队参赛。

五、组别与年龄：

成年组：1963年 1月 1日-2001年 12月 31日

六、竞赛项目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七、参赛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是 2022年 1月 1日以前已在本市、本系

统的在编或合同制职工。运动员参赛必须符合各项目竞赛规程的规

定。



（二）思想政治进步，品行端正，遵守运动员守则。经医院体

检合格者且适合参加所报项目的比赛，并符合竞赛规定的年龄组别。

（三）参赛单位须对参加本届市运会的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市运会期间参赛运动员如遇意外伤害事故，由各参赛单位

自行负责。

（四）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

（五）市优秀运动队的运动员、试训运动员，市体育运动学校

的学生不允许参加成年组的比赛。

（六）各参赛单位负责对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进行严格的资格审

查。违反资格规定者取消比赛成绩。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要求

1.领队：1名。

2.教练员：男、女队教练员各 1名，须有运动员参加本项目市

运会比赛，并由参赛单位审核教练员资格方可报名。

3.运动员：男、女队运动员各 5名。参加双打和混双的运动员，

由各参赛单位在已报名运动员中组合配对报名参赛。

（二）报名方式和时间

1.报名时间：2022年 10月 8日至 15日。

2.参赛单位将报名表（见附件）电子版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

ttta2022@163.com。报名截止日期后 3个工作日内，各参赛单位须将



加盖单位公章或单位人事（人力资源）部门专用章的报名表纸质版

报至天津市静海区团泊体育中心科研楼二楼小球中心竞赛部。

3.报名截止后，报名表信息不得更改和补充。报名后不得无故

不参加比赛。

（三）资格审查：运动员代表资格经审核后将进行公示。公示

期间，如参赛单位或个人对公示的运动员资格提出异议，需实名向

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递交相关书面材料进

行举报。各参赛单位须准备并留存报名参赛运动员工资、社保等证

明材料，作为运动员资格审核的备查资料。

（四）各参赛单位在领队会时，须交验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证明，否则不予参赛。

（五）领队会时间和地点：2022年 11月 9日 10:00，在团泊体

育中心科研楼二楼小球中心会议室进行。

（六）确定最终比赛名单后，不得无故弃权。

（七）各参赛单位于比赛检录前 30分钟携带运动员本人二代身

份证报到并进行器材检查，迟于此时间验证或未带齐证件者不允许

参赛。

（八）比赛检录及比赛期间运动员须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证

件不齐者将取消比赛资格。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乒乓球协会最新审定的《乒乓球竞赛规则》

及国际乒联最新修改内容。

（二）单项比赛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形式，除各项目半决赛和

决赛采用 7局 4胜制，其它均采用 5局 3胜制，每局比赛 11分制。

（三）成年组比赛不设置种子。

（四）本次比赛进行球拍检测。

（五）运动员应准备两套颜色明显不同的比赛服装，应做到

双打运动员的服装相同。临场教练员应穿运动服。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项目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参赛不足八人（对）

含八人（对）减二录取名次，参赛不足三人（对）含三人（对）取

消设项。

（二）为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对）颁发奖牌和证书，第四至

第八名运动员（对）颁发证书。为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对）相对

应的经代表队确认的 1名教练员颁发证书。

（三）获得前八名，分别按 13分、11分、10分、9分、8分、

7分、6分、5分进行统计。

（四）获得前三名，分别按 1枚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进行

统计。

（五）运动员（队）因违反赛风赛纪等赛事相关规定，将取消



参赛资格及比赛成绩，收回获奖所得奖牌、奖杯、证书等奖品，已

结束的相关比赛不再重新进行。

十一、器材和经费

（一）比赛球台及比赛用球：经中国乒协批准的球台和白色新

材质三星比赛用球。

（二）参赛经费自理。

十二、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竞赛所需裁判员，由天津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三、申诉

比赛中若发生争议，必须在本场比赛结束时，以参赛单位名义

提出申诉。凡申诉者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经领队签字的《申诉报

告书》和人民币 1000 元申诉费方可受理，如胜诉将申诉费原数退

还，如败诉则不予退还。

十四、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

各参赛单位要与组委会签订《赛风赛纪责任书》和《反兴奋剂

责任书》。凡违反赛风赛纪，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名次者，经查情况

属实，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停赛、通报批评、取消参赛资格、

取消比赛成绩、扣除奖牌、总分以及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等处罚，对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恶劣者将另加处罚。



十五、因天气、疫情等突发事件造成无法进行比赛，竞委会有

权暂停、推迟或取消比赛。

十六、各参赛单位须遵守国家和天津市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和要

求。

十七、本竞赛规程报组委会批准后，由竞委会负责解释、补充

并实施。

十八、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联系人：张家琛

联系方式：（022）24148820


